
1、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本公司(单位)郑重声明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

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》(国办发(2025)34号)的规定，本公司(单位)提供的以下产品属

于本国产品。

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(产品名称1) 智能座舱教学实训台 BF-ZNWL-ZC ，2.生产厂为(厂名) 北京

智扬北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，厂址为(生产厂址) 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胜营镇

昆山西路200米企业孵化中心 。(产品名称1) 智能座舱教学实训台 BF-ZNWL-ZC

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100% (规定比例)”。(产品名称1) 智能座舱

教学实训台 BF-ZNWL-ZC 的(关键组件) 中控屏、仪表屏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(产

品名称1) 智能座舱教学实训台 BF-ZNWL-ZC 的(关键工序) 模组装配 ”在中国

境内完成。

2.(产品名称2) 驾驶员管理系统DMS软件 BF-ZNWL-JSRJ ，2.生产厂为(厂名)

北京智扬北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，厂址为(生产厂址) 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

胜营镇昆山西路200米企业孵化中心 。(产品名称2) 驾驶员管理系统DMS软件 B

F-ZNWL-JSRJ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100% (规定比例)”。(产品名

称2) 驾驶员管理系统DMS软件 BF-ZNWL-JSRJ 的(关键组件) 人脸分析算法、疲

劳驾驶行为监测与报警算法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(产品名称2) 驾驶员管理系统DMS

软件 BF-ZNWL-JSRJ 的(关键工序) 软件安装与测试 ”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3.(产品名称3) 惯性导航实训台 BF-ZNWL-GD ，2.生产厂为(厂名) 北京智扬

北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，厂址为(生产厂址) 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胜营镇昆山

西路200米企业孵化中心 。(产品名称3) 惯性导航实训台 BF-ZNWL-GD 的中国

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100% (规定比例)”。(产品名称3) 惯性导航实训台

BF-ZNWL-GD 的(关键组件) 惯性导航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(产品名称3) 惯性导航

实训台 BF-ZNWL-GD 的(关键工序) IMU 模组固定 ”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4.(产品名称4) 车辆惯性组合定位技术系统软件 BF-ZNWL-GDRJ ，2.生产厂

为(厂名) 北京智扬北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，厂址为(生产厂址) 河北省邯郸市

广平县胜营镇昆山西路200米企业孵化中心 。(产品名称4) 车辆惯性组合定位技术

系统软件 BF-ZNWL-GDRJ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100% (规定比



例)”。(产品名称4) 车辆惯性组合定位技术系统软件 BF-ZNWL-GDRJ 的(关键组

件) 数据采集和数据可视化与分析算法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(产品名称4) 车辆惯性

组合定位技术系统软件 BF-ZNWL-GDRJ 的(关键工序) 软件安装与测试 ”在中

国境内完成。

5.(产品名称5) 线控底盘实训台 BF-ZNWL-XKDP ，2.生产厂为(厂名) 北京智

扬北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，厂址为(生产厂址) 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胜营镇昆

山西路200米企业孵化中心 。(产品名称5) 线控底盘实训台 BF-ZNWL-XKDP 的

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100% (规定比例)”。(产品名称5) 线控底盘实

训台 BF-ZNWL-XKDP 的(关键组件) 转向系统、制动系统、VCU 在中国境内生

产。(产品名称5) 线控底盘实训台 BF-ZNWL-XKDP 的(关键工序) 底盘装配 ”
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6.(产品名称6) 无人驾驶汽车线控底盘仿真教学软件 BF-ZNWL-XKDPRJ ，2.

生产厂为(厂名) 北京智扬北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，厂址为(生产厂址) 河北省

邯郸市广平县胜营镇昆山西路200米企业孵化中心 。(产品名称6) 无人驾驶汽车线

控底盘仿真教学软件 BF-ZNWL-XKDPRJ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10

0% (规定比例)”。(产品名称6) 无人驾驶汽车线控底盘仿真教学软件 BF-ZNWL-

XKDPRJ 的(关键组件) 指令控制、调试模式和曲线分析算法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(产

品名称6) 无人驾驶汽车线控底盘仿真教学软件 BF-ZNWL-XKDPRJ 的(关键工序)

软件安装与测试 ”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7.(产品名称7) 自动驾驶小车 BF-ZNWL-JSC ，2.生产厂为(厂名) 北京智扬

北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，厂址为(生产厂址) 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胜营镇昆山

西路200米企业孵化中心 。(产品名称7) 自动驾驶小车 BF-ZNWL-JSC 的中国境

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100% (规定比例)”。(产品名称7) 自动驾驶小车 BF-

ZNWL-JSC 的(关键组件) 线控底盘、传感器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(产品名称7) 自

动驾驶小车 BF-ZNWL-JSC 的(关键工序) 传感器装配和测试 ”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8.(产品名称8) 智能网联汽车智能传感器装配调试软件 BF-ZNWL-CGQRJ ，

2.生产厂为(厂名) 北京智扬北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，厂址为(生产厂址) 河北

省邯郸市广平县胜营镇昆山西路200米企业孵化中心 。(产品名称8) 智能网联汽车

智能传感器装配调试软件 BF-ZNWL-CGQRJ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

100% (规定比例)”。(产品名称8) 智能网联汽车智能传感器装配调试软件 BF-Z



NWL-CGQRJ 的(关键组件) 视觉测试软件、毫米波/超声波雷达测试软件、激光雷

达测试软件、组合导航测试软件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(产品名称8) 智能网联汽车智

能传感器装配调试软件 BF-ZNWL-CGQRJ 的(关键工序) 软件安装与测试 ”在中

国境内完成。

9.(产品名称9) 车路协同实训台 BF-ZNWL-CLXT ，2.生产厂为(厂名) 北京智

扬北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，厂址为(生产厂址) 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胜营镇昆

山西路200米企业孵化中心 。(产品名称9) 车路协同实训台 BF-ZNWL-CLXT 的

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100% (规定比例)”。(产品名称9) 车路协同实

训台 BF-ZNWL-CLXT 的(关键组件) 激光雷达、毫米波雷达、摄像头、RSU 在

中国境内生产。(产品名称9) 车路协同实训台 BF-ZNWL-CLXT 的(关键工序) 传

感器和RSU装配 ”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10.(产品名称10) 车路协同调度管理平台软件 BF-ZNWL-CLXTRJ ，2.生产厂

为(厂名) 北京智扬北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，厂址为(生产厂址) 河北省邯郸市

广平县胜营镇昆山西路200米企业孵化中心 。(产品名称10) 车路协同调度管理平

台软件 BF-ZNWL-CLXTRJ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100% (规定比

例)”。(产品名称10) 车路协同调度管理平台软件 BF-ZNWL-CLXTRJ 的(关键组

件) 感知算法、道路环境录入算法、自定位自标定系统算法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(产

品名称10) 车路协同调度管理平台软件 BF-ZNWL-CLXTRJ 的(关键工序) 软件

安装与测试 ”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11.(产品名称11) 智能网联教学车 BF-ZNWL-JXC ，2.生产厂为(厂名) 北京

智扬北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，厂址为(生产厂址) 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胜营镇

昆山西路200米企业孵化中心 。(产品名称11) 智能网联教学车 BF-ZNWL-JXC

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100% (规定比例)”。(产品名称11) 智能网联

教学车 BF-ZNWL-JXC 的(关键组件) 线控底盘、传感器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(产品

名称11) 智能网联教学车 BF-ZNWL-JXC 的(关键工序) 传感器装配和测试 ”在

中国境内完成。

12.(产品名称12) 智能网联教学车软件 BF-ZNWL-JXCRJ ，2.生产厂为(厂名)

北京智扬北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，厂址为(生产厂址) 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

胜营镇昆山西路200米企业孵化中心 。(产品名称12) 智能网联教学车软件 BF-Z

NWL-JXCRJ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100% (规定比例)”。(产品名称



12) 智能网联教学车软件 BF-ZNWL-JXCRJ 的(关键组件) 传感器模块算法、线控

底盘模块算法、液晶仪表模块算法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(产品名称12) 智能网联教学

车软件 BF-ZNWL-JXCRJ 的(关键工序) 软件安装与测试 ”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本公司(单位)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公司(单位)名称(盖章)：北京智扬北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

日期： 2026 年 4 月 27 日

1.产品如有型号，请在“产品名称”栏一并填写。

2.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。

3.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，“规定比例”栏可不填，

下同。

4.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，“关键组件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
5.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，“关键工序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


2、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成本占比的承诺函

致：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/青海博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本公司(单位)郑重承诺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

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》(国办发(2025)34号)及《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

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>的意见》(财库(2025)30号)的规

定，本公司(单位)提供的产品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成本总占比为 100 %。

本公司(单位)对上述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单位名称： 北京智扬北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(公章)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(签字或盖章)

2026 年 4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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